平罗县统计局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

	定义
	平罗县统计局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由县统计局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在本县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文件。包括县统计局单独制定并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县统计局与其他单位联合制定并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序号
	事项名称
	具体事例

	1
	统计监督类文件
	例如关于统计执法、统计监测评价、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统计监督与其他党内监督协同配合机制等方面的文件。

	2
	行政裁量类文件
	例如行政裁量基准设定、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范等方面的文件。

	3
	专项行动类文件
	例如内容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专项行动方案、工作方案、实施方案等文件。

	4
	转发上级类文件
	转发上级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转发文件中提出具体实施措施，并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文件。

	5
	文件清理类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6
	其他类文件
	其他符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23〕10号）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二、政府合同类

	定义
	平罗县统计局签订的政府合同，指由县统计局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后，签订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行政协议。

	序号
	事项名称
	具体事例

	1
	行政协议
	例如涉及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统计法律法规宣传的相关行政协议、合同等。


 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定义
	平罗县统计局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指以县统计局名义作出的各类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具体情形包括：

1.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2.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

3.直接关系行政管理相对人或者他人重大权益的；

4.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

5.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6.统计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

7.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序号
	事项名称

	1
	对统计调查对象违法行为的处罚。

	2
	对伪造、变造或者冒用统计调查证的处罚。

	3
	对利用统计调查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处罚。


四、其他涉法事项

	序号
	事项类目
	具体事项

	1
	信访答复
	以平罗县统计局作出的信访答复。

	2
	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以平罗县统计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3
	行政赔偿
	以平罗县统计局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

	4
	其他
	平罗县统计局认为需要开展合法性审查的其他事项。




